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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建議印鑑登記申請書新增印鑑登記有效期限欄位及自

動轉錄印鑑登記有效期間至當事人明細戶籍資料查詢結果

頁面供戶政事務所進行管理一案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兼復臺北市政府民政局103年5月23日北市民戶字第103315

56400號函（如附件影本）。

二、按戶政事務所辦理印鑑登記作業規定第3點第1項規定：「

當事人得於印鑑登記申請書及印鑑條上載明印鑑登記之有

效期間。」同規定第9點第3項規定略以：「當事人有下列

情形之一者，原登記之印鑑當然廢止：……有第3點第1項

之情形，當事人指定之期間屆滿時。」

三、有關建議印鑑登記申請書新增印鑑登記有效期限欄位，並

自動轉錄至當事人明細戶籍資料查詢結果頁面供戶政事務

所進行管理一節，業錄案辦理（版本更新時程另定），惟

現行受理印鑑登記作業，如民眾依上揭規定有指定印鑑登

記有效期限之需求，為保障民眾權益，得依現行作業方式

於印鑑登記申請書之「備註」欄輸入「有效期限」，並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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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版本更新前先行於所內記事予以加註並自行製作清冊列

管。

四、至反映現行系統無法依民眾需求於印鑑登記有效期限屆滿

後自動廢止印鑑登記一節，於系統版本更新前，現行戶政

資訊系統「職權作業」項下之「逕為登記」項目業提供戶

政事務所可逕為辦理印鑑廢止登記，如當事人設定之印鑑

登記有效期限屆滿時，依上開規定係當然廢止，爰得本於

職權逕為印鑑廢止登記，以減少民眾往返奔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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